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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白城市棚户区改造四期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

2022 年白城市棚户区改造四期建设项目位于白城市生态新

区，东至青峰街，南至林溪路，西至瑞源街。项目为新建建设类

项目，总建筑面积 157948.59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

157708.59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 240 平方米。共建设棚户区回

迁安置用房 15栋，新建配套建筑 11栋，建筑物基底面积 15593.7

平方米，建筑密度 17.7%，容积率 1.79；建设绿地面积 31020 平

方米。绿地率 35.21%，配套建设供水、电、热等公用工程。

项目总占地面积 8.81 公顷，全部为永久占地，占地类型为

住宅用地。挖填土石方总量 12.23 万立方米，其中开挖土石方量

5.65 万立方米，回填土石方量 6.58 万立方米（含绿化用土 0.93

万立方米），绿化用土由绿化公司负责购买。项目建设时间为2023

年 4 月至 2024 年 12 月，总工期，共 21 个月。项目总投资为

65028.33 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32120.56 万元，工程建设资金来

源为建设单位自筹。本工程建设前的棚户区拆迁（移民）安置工

程全部由白城市政府负责解决，项目地块为净地，不涉及拆迁（移

民）安置、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。项目法人单位为白城市保障性

住房管理中心。

项目区属平原地貌，气候类型属温带季风气候。多年平均气

温 5.2 摄氏度，无霜期 144 天，年平均日照时数 2915 小时。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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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平均降水量 399.9 毫米，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206.5 毫米，大

于等于 10 摄氏度积温 2996.2 摄氏度。最大冻土深 1.92 米。年

平均风速为 3.7 米/秒。区域土壤以淡黑钙土、草甸土为主，属

于草甸草原植被类型，现状林草覆盖率 8%。项目区属于东北黑

土区，土壤侵蚀类型以风力侵蚀为主，兼有水力侵蚀，土壤侵蚀

强度以轻度侵蚀为主。

2023 年 1 月 17 日，白城市水利局以函审形式组织对本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审查。参加评审工作的有 3 名水

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，以及白城市水利局、建设单位白城市保障

性住房管理中心和方案编制单位吉林省凯济水土保持技术有限

公司等单位的代表。经咨询交流与专家集中评审，专家组认为该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基本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

关文件的规定，建议通过技术评审，主要技术评审意见如下：

一、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
（一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

评价结论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、土石方平衡、施工工艺与方法

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

价。

二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

基本同意本阶段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8.81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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顷。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单位为白城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。

三、水土流失预测

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。经预测，项目建设造成新增

土壤流失量 597.92 吨。水土流失重点部位为工程建设区的绿化

区。

四、水土流失防治目标

本工程位于东北黑土区，项目区不属于国家级、省级或县级

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。项目区位于县级及以上城市区域，根据《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》（GB/T 50434-2018）的规定，同

意执行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，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

防治指标值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

土防护率 98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7%，林草覆盖率 26%，不计表

土保护率。

五、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总体布局

（一）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工程建设区 1 个防治

区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。

六、水土流失分区防治措施

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准。

工程建设区：基本同意施工过程中对地表裸露区域采取密目

网苫盖防护，在施工车辆出入口布设洗车槽，对基础回填土采取

苫盖、拦挡防护，沿道路布设雨水管线及雨水井。施工结束后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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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区域进行绿化用土回覆、全面整地，采取乔灌草结合方式进

行绿化。

七、施工组织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。

八、水土保持监测

同意水土保持监测范围、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监测采用无人

机监测、卫星遥感监测、结合地面观测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监测

方法。确定施工期为水土保持监测重点时段。

九、水土保持投资估算

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、方法和成果。基本同意水

土保持总投资为 571.57 万元，基本同意水土保持补偿费 3.96 万

元。

十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结论。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实施

后，建设区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恢复。

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

范畴。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、补偿，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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